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

原      告  葉羿辰  

訴訟代理人  施清火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文雄  

訴訟代理人  陳朝宇  

            周仟莉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萬玖仟壹佰壹拾參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1,1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

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

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9,000

元』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

前1日止 ，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

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見卷第5〜6頁），嗣變更聲明而將『200萬1,107

元』改為『193萬3,869元』並將『6萬9,000元』改為『6萬

8,900元』（見卷第57〜58頁），最後聲明則將『193萬3,86

9元』再改為『173萬4,169元』（見卷第169頁民事陳報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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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第217頁筆錄第23行律師陳述及第227頁原告書狀關於訴

之聲明之記載），經核前開變更，與上開規定尚無不合，於

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說明。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

聲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乙節，為被告否認，堪認兩造間

僱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不

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

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次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我從92年10月13起任職於被告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機械所，因長期工作壓力與自我期許之壓迫，精神

不堪重負，於104年4月間曾與被告進行勞資爭議調解，之後

我還是不時地受到部門主管呵叱，於工作時仍承受巨大身心

壓力，111年1月間就診時即曾表明上情，診斷結果是罹患憂

鬱症與強迫症，於是我領有重大傷病卡，同（111）年9月1

4日週三那天，因員工宿舍房間漏水，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

要求我將物品搬離房間至其他房間，當日我搬動物品及清理

房間過程中，因為樓梯設計不良、該員工宿舍樓梯止滑膠條

毀損、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所以我跌倒

受有「⒈醫藥費（截至113年9月）33萬8,669元＋⒉精神慰

撫金20萬元＋⒊輔具費用（截至113年9月）4萬8,900元＋⒋

扶養父母孝親費（截至113年9月）1萬元/月×14月＋⒌生活

額外增加費用（截至113年9月）3,000元/月×14月＋⒍工作

薪資損失補償（截至113年9月）6萬8,900元/月×l4月＝173

萬4,169元」之損害，以上金錢請求之項目與其金額，參見

我所提出的民事陳報狀所列，是在卷的第160〜170頁，至⒎

喪失或勞動力減損費用，則有待法院分派醫院評估。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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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述跌倒，導致受有《系爭傷害》即腰椎骨折併嚴重駝

背，因此我於同（111）11月6日住院、翌（7）日進行手術

治療，延至次（112）年4月間，被告竟向我施壓，致使我在

112年4月25日週二那天，因為被告逼迫再加上我服用藥物作

用，非依我的意願而為簽署如判決附件所示之合意終止勞動

契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以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繼續存在，故而被告每月仍應續付工資（6萬8,900元/月、

含息）暨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5,584元/月、含息）等

語，爰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73

萬4,1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

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

於每月1日給付6萬8,900元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

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

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

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判決以下論述時，依序簡稱：第

������聲明）

四、被告則以：被告非營利事業，並無透過裁員以降低成本之需

求，且被告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

優處理，112年4月份之系爭協議，是原告自己從當年年初約

112年2月份，原告就在追蹤進度，而先前原告請假狀況，11

0、111、112年度普通傷病假依序為23.97日、29.88日、30

日，特別傷病假（含假日）依序為206日、94日、79日，原

因則穿插有111年11月份住院，而原告所稱111年9月份那次

意外，經由勞動檢查結果，未見違反職安法令，此有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

（全文編為本判決附錄，下稱：附錄），再者，111年9月14

日週三那天，被告機關所屬任何人員，根本沒人聽聞原告跌

倒這件事，甚至原告本人也在法院裡面說，111年9月14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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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那天，他是從同一樓層的（A）房間，搬到同一樓層的

（B）房間，那麼他自己在樓梯間，行走不慎跌倒，與其他

人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其實依照被告工研院89館6樓宿舍平

面圖，設有5部電梯（含：無障礙電梯），原告說的搬房

間，只是111年7月20日從被告工研院89館6樓編號664原房

間，搬到隔壁同一側雙號編號668新房間，不需上下移動，

編號664與編號668室，中間只相隔編號666室，且於次（11

2）年9月25日，經查獲原告占用另側單號編號661室，於該6

61室空房內堆置個人物品，造成配住該編號661室的同仁，

無法入住該房間，甚至原告未歸還編號664號房間的鑰匙，

又逾期占用同一層6樓另側單號661號房間等語，資為抗辯，

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共兩點如下：（見卷第218頁）

（一）對於本院已經提示調查在卷之各證（如最後筆錄），兩造

對於他造提出的證物，其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對於卷第19〜20頁104年4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原證1），及卷第35〜37頁112年7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

調解紀錄（原證8），與卷第103〜112頁113年12月間本院

勞動調解報到單及筆錄，各自所為之陳述，均各自於本件

訴訟中引用，且對於原證1及原證8調解記錄單其上【調查

事實】欄之記載，兩造亦不爭執其事實之真正。

六、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

定為爭點整理，經兩造在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同意協

議簡化爭點，即本件經協議簡化爭點共兩點如下：（見卷第

219頁）

（一）對於112年4月25日兩造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見原

證6，卷第29頁；被證5，卷153頁，亦同。經編為本判決

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協議書是雇主濫

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

結，是否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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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一併起訴引用侵權行為法則（經具體指出：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補充民法

第191條第1項本文），以原告本人在111年9月14日被告設

置之宿舍大樓內之梯間，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

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造成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之原告，因搬遷作業而於樓梯間跌倒，故而

請求賠償173萬4,169元（項目及金額細項如卷169〜170頁

民事陳報狀所列），有無理由？

七、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規定「當事人主

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

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經本院檢視

原告起訴狀陳述內容與所附證物，原告主張其本人於111年9

月14日所受之《系爭傷害》為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見卷第

6頁，起訴狀第2頁倒數第3行），但所附證物如附錄所示之

原證5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函，所稱腰椎骨折

併嚴重駝背乃另於111年10月28日事故，因「第三腰椎爆裂

性骨折併嚴重駝背」並於111年11月6日住院治療日且已領取

111年11月9日至111年11月25日期間共17日計12,977元普通

傷病給付（見卷第27頁倒數第2〜4行），又原告所述111年9

月14日週三於被告工研院89館宿舍D側樓梯之意外，所稱當

日發生處所「被告宿舍D側樓梯」，經查該處除了原告自述

之外，並無任何證據（見卷第28頁第10行），再者，原告所

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天發生之傷害，乃不同之第二腰椎脊

脊突骨折、腰椎第四節、第五節與薦椎第一節椎間盤突出

（見卷第28頁第1〜2行及卷第250頁診斷證明書），茲以從

寬保障勞工生活之社會保險即勞工保險（見勞工保險條例第

1條規定及其立法目的），依據多次進行調查之報告結果，

仍論結以：「尚難認定係職安法所稱之職業災害」（見卷第

28頁第12行），則原告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云云各

語（見卷第59頁原告書狀該頁第貳之㈣點論述、第236頁律

師以黑色原子筆書寫「雇主之舉證責任」4個國字與以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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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筆於該頁畫線、畫圈），資以作為本件第�聲明之論據

基礎，皆無足採。

八、至原告復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日係「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

務主管之疏失行為」（見卷第61頁原告書狀該頁第⒋點論

述）、「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

（見卷第9頁第8行原告書狀該頁第⒌點論述及本件協議簡化

爭點第（二）點），然而當事人葉羿辰本人卻於法官面前陳

稱：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沒上班，之前就請好假了，

工研院宿舍管理員叫秦柏基，他有先給我一個期限，沒有明

講，是人資陳沛安用電話告訴我，說她幫我跟宿舍主管協調

好，搬宿舍的時間押在什麼時候，因為我原先住的那間，會

漏水，要修繕，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之前有規劃，那

天我跟我家人有約好，我弟弟有空檔，我弟說他可以過來協

助搬家的部分，所以那天我弟在場，我自己下樓，我弟在我

後面，比較慢，隨我下去，我跟我弟說我要先下去，我跌倒

是我自己起來了，我跌倒時，我弟是在我原先的宿舍房間，

幫忙打包東西，我跌倒後慢慢地折回房間，我跟我弟說，我

脊椎在痛，要看醫生，剛剛我跌倒了、我原先宿舍的房間在

6樓，我是從6樓搬到6樓，我下樓梯是我想當時正中午，園

區宿舍外面，有公共福利社、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中

午剛好會有卸貨的紙張，只要放在外面走道就是不要的，除

非有註明那紙箱是誰要，我若拿紙箱，會跟結帳櫃台講一

聲，因為我沒這麼多力氣拿紙箱，我是打算先下去，我弟到

1樓門禁那邊跟我會合、我們宿舍不止6樓，有電梯，因為我

原先那間宿舍離防火門比較近，所以我的習慣是走下樓梯，

不搭電梯，法官問我，為何我這份起訴狀寫我人不舒服、我

要人保護，我這樣還走樓梯而不去搭電梯？我的回答是我習

慣這樣做等語在卷（見卷第104〜106頁筆錄當事人本人陳

述），可見本件全無原告指摘之「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務主

管之疏失行為」或「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

之協助」，自無具律師資格代理人所稱：「當事人其情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憫，這幾個月飽受煎熬，請求法官視情況給與金額」（見卷

第221頁最後筆錄最後1頁第6〜7行陳述），任何遊走之空

間。

九、其餘第���聲明，兩造一致表示附件所示之系爭協議書，

書立於112年4月25日（原告方面，見卷第14頁即起訴狀第10

頁第㈣點第5行論述；被告方面，見卷第130〜131頁、4月25

日簽回、翌日核定），對照被證2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LIN

E對話內容，原告於112年2月16日週四下午10時01分致訴外

人即被告所屬職員張文菁（下稱：張組長）以：「文菁組長

好，您下午還有打電話給我，不知有何事情昵？另想說是否

有機會可以爭取6＋9(到年底），謝謝您。」，張組長於翌

（17）日週五下午3時54分回覆：「方便時請回電謝謝」

「要告知結果，麻煩儘速回我」「剛跟所長談完了」「你在

那兒呢？」「我現在要回51館315室囉」（見卷第141頁LINE

紀錄），經本院提示調查該LINE紀錄並命兩造表示意見，原

告方面由到庭之律師向法官表示，經承辦律師問過當事人本

人，但是當事人即原告並沒有給出具體答覆等語在卷（見卷

第220頁最後筆錄倒數第2頁第15行），再依被告隨狀檢附兩

造均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證6即被告工研院112年4月25日

內部簽呈，承辦人邱○美2023/4/26、主管核閱張組長2023/

4/26、核決饒○仁2023/4/26，記載該所半導體設備技術組

葉羿辰工程師多年以來，本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好好投入工

作，近年又因脊椎問題，自112年1月1日返院至今，已請完

年度傷病假、特別休假，經與葉羿辰多次晤談及協商，葉羿

辰接受於112年7月1日資遣，是擬簽准同意：「㈠依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工作規則所訂計算標準發給資遣費（平均

薪資*7.75個基數）。㈡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另行加發

◎萬元離職金，葉羿辰同意加發之金額予以保密（如合意終

止契約協議書）。㈢本所支應宿舍搬遷費。」，而加發之離

職金及宿舍搬遷費則擬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所長室研

間費NM5300A000支應，擬陳核定後，辦理後續作業等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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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會簽部門意見欄「N453R2000全所○知股彙集成本」與

「○簽呈修改計畫代號」兩行浮貼（見卷第155頁被證6簽

呈），本院審酌前揭工研院內部簽擬之保密、另行加發◎萬

元離職金，經核與系爭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指被告、下

同）同意於民國112年7月1日前，除依乙方所定計算標準發

給之資遣費外，加給甲方（指原告、下同）◎萬元離職金」

（見附件），具體金額一致相同（數額不予揭露），可見此

次112年7月1日離職，乃原告約於農曆年後，即予高度關注

追蹤且在下班深夜時間，晚上10時01分還在跟張組長以LINE

通訊軟體，催促結果，具體情形悉如前開被證2之LINE紀錄

（見卷第141頁），縱使被告基於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復

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優處理（從優處理、全文見卷第15

5頁被證6工研院簽呈主旨及其說明�，不予贅引），除了運

用機關經費而發給資遣費之外，尚且自行籌措財源即運用研

究院所長室研間費，而為加發保密之◎萬元離職金（數額不

予揭露），並定年中112年7月1日（含當日），勞雇雙方勞

動契約，發生終止效力，同時雙方約有保密條款暨已約明關

於兩造之前所為口頭或書面通訊、協議、聲明或同意，如與

系爭協議書不一致或矛盾者，均以系爭協議書為準（見附

件、第三條及第五條），矧當中「到年底）」及「金額（爭

取6＋9）」（見卷第141頁原告與張組長間112年2月中旬LIN

E紀錄），與系爭協議書「到年中（7月1日含當日、終止

日）」及「資遣費＋◎萬元離職金」（見卷第29頁112年4月

下旬兩造間系爭協議書），兩相比較，與原告期待「年底」

及「6＋9」，個人主觀上之期待，存有落差，惟依上述具體

情節，究竟難謂該份系爭協議書，係雇主濫用經濟優勢地位

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結云云（見本件協

議簡化爭點第（一）點）。因此，原告於112年5月8日向新

竹縣政府申訴（見原證8第1張、卷第33頁），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已依申請人之請求，以指派

調解人之方式，進行調解（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1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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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規定參看），嗣112年7月21日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

不成立，被告機關指派張組長及訴外人即被告法務陳朝宇於

該調解期日到場，重申112年7月1日如附件約定意旨（見原

證8第2張、見卷第35〜36頁），並無原告民事準備㈠狀指摘

所謂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情形（見卷第120頁原告該份

書狀第2頁第二點陳述），則兩造勞動關係已合法終止於112

年7月1日（含當日），本件原告於沉寂逾1年之113年9月13

日，復提起本件民事起訴狀到院，其第���聲明求為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續付工資、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因欠缺

基礎，俱無理由，皆不能准許，均應駁回。　

十、綜上，本件原告第����聲明所為之請求，依本院調查審理

結果，皆無所據，應予駁回，原告既受全部敗訴判決，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如主文第1項所示。

十一、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

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十二、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前經本院114

　　年2月5日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民事裁定核定為586萬8,16

9元，第一審起訴裁判費為5萬9,113元（見卷第174〜175頁

民事裁定正本、卷第205頁筆錄第5行被告方面表示沒有意

見、卷第218頁筆錄第10行原告方面表示該件裁定上面『689

00元』這個數字正確），前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

一部暫免繳納，並據原告預繳3萬4,894元，有綠聯收據乙紙

存卷（見卷第4頁），訴訟過程中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定其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原告方面提

起上訴時，仍有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規定之適用，該規

定暫免範圍為：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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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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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出處：原證6，見卷第29頁，經本院遮蔽

原告個資，又因有保密條款（尤其本判決論述之數額不予

揭露、◎萬元離職金），故以紙本複印編為裁判書附件。

　　　

　　　　　　　　　　　　　　　　 

（以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民國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

418449號函，出處：原證5，見卷第27〜28頁；被證8，卷159〜

160頁，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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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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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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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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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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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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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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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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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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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
原      告  葉羿辰  
訴訟代理人  施清火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法定代理人  劉文雄  
訴訟代理人  陳朝宇  
            周仟莉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萬玖仟壹佰壹拾參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1,1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9,000元』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 ，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卷第5～6頁），嗣變更聲明而將『200萬1,107元』改為『193萬3,869元』並將『6萬9,000元』改為『6萬8,900元』（見卷第57～58頁），最後聲明則將『193萬3,869元』再改為『173萬4,169元』（見卷第169頁民事陳報㈠狀、第217頁筆錄第23行律師陳述及第227頁原告書狀關於訴之聲明之記載），經核前開變更，與上開規定尚無不合，於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說明。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聲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乙節，為被告否認，堪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次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我從92年10月13起任職於被告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機械所，因長期工作壓力與自我期許之壓迫，精神不堪重負，於104年4月間曾與被告進行勞資爭議調解，之後我還是不時地受到部門主管呵叱，於工作時仍承受巨大身心壓力，111年1月間就診時即曾表明上情，診斷結果是罹患憂鬱症與強迫症，於是我領有重大傷病卡，同（111）年9月1 4日週三那天，因員工宿舍房間漏水，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要求我將物品搬離房間至其他房間，當日我搬動物品及清理房間過程中，因為樓梯設計不良、該員工宿舍樓梯止滑膠條毀損、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所以我跌倒受有「⒈醫藥費（截至113年9月）33萬8,669元＋⒉精神慰撫金20萬元＋⒊輔具費用（截至113年9月）4萬8,900元＋⒋扶養父母孝親費（截至113年9月）1萬元/月×14月＋⒌生活額外增加費用（截至113年9月）3,000元/月×14月＋⒍工作薪資損失補償（截至113年9月）6萬8,900元/月×l4月＝173萬4,169元」之損害，以上金錢請求之項目與其金額，參見我所提出的民事陳報狀所列，是在卷的第160～170頁，至⒎喪失或勞動力減損費用，則有待法院分派醫院評估。又，我因上述跌倒，導致受有《系爭傷害》即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因此我於同（111）11月6日住院、翌（7）日進行手術治療，延至次（112）年4月間，被告竟向我施壓，致使我在112年4月25日週二那天，因為被告逼迫再加上我服用藥物作用，非依我的意願而為簽署如判決附件所示之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以兩造間之僱傭關係繼續存在，故而被告每月仍應續付工資（6萬8,900元/月、含息）暨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5,584元/月、含息）等語，爰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73萬4,1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8,900元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判決以下論述時，依序簡稱：第聲明）
四、被告則以：被告非營利事業，並無透過裁員以降低成本之需求，且被告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優處理，112年4月份之系爭協議，是原告自己從當年年初約112年2月份，原告就在追蹤進度，而先前原告請假狀況，110、111、112年度普通傷病假依序為23.97日、29.88日、30日，特別傷病假（含假日）依序為206日、94日、79日，原因則穿插有111年11月份住院，而原告所稱111年9月份那次意外，經由勞動檢查結果，未見違反職安法令，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全文編為本判決附錄，下稱：附錄），再者，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被告機關所屬任何人員，根本沒人聽聞原告跌倒這件事，甚至原告本人也在法院裡面說，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他是從同一樓層的（A）房間，搬到同一樓層的（B）房間，那麼他自己在樓梯間，行走不慎跌倒，與其他人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其實依照被告工研院89館6樓宿舍平面圖，設有5部電梯（含：無障礙電梯），原告說的搬房間，只是111年7月20日從被告工研院89館6樓編號664原房間，搬到隔壁同一側雙號編號668新房間，不需上下移動，編號664與編號668室，中間只相隔編號666室，且於次（112）年9月25日，經查獲原告占用另側單號編號661室，於該661室空房內堆置個人物品，造成配住該編號661室的同仁，無法入住該房間，甚至原告未歸還編號664號房間的鑰匙，又逾期占用同一層6樓另側單號661號房間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共兩點如下：（見卷第218頁）
（一）對於本院已經提示調查在卷之各證（如最後筆錄），兩造對於他造提出的證物，其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對於卷第19～20頁104年4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證1），及卷第35～37頁112年7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證8），與卷第103～112頁113年12月間本院勞動調解報到單及筆錄，各自所為之陳述，均各自於本件訴訟中引用，且對於原證1及原證8調解記錄單其上【調查事實】欄之記載，兩造亦不爭執其事實之真正。
六、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為爭點整理，經兩造在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同意協議簡化爭點，即本件經協議簡化爭點共兩點如下：（見卷第219頁）
（一）對於112年4月25日兩造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見原證6，卷第29頁；被證5，卷153頁，亦同。經編為本判決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協議書是雇主濫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結，是否可採？
（二）原告一併起訴引用侵權行為法則（經具體指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補充民法第191條第1項本文），以原告本人在111年9月14日被告設置之宿舍大樓內之梯間，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造成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原告，因搬遷作業而於樓梯間跌倒，故而請求賠償173萬4,169元（項目及金額細項如卷169～170頁民事陳報狀所列），有無理由？
七、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經本院檢視原告起訴狀陳述內容與所附證物，原告主張其本人於111年9月14日所受之《系爭傷害》為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見卷第6頁，起訴狀第2頁倒數第3行），但所附證物如附錄所示之原證5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函，所稱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乃另於111年10月28日事故，因「第三腰椎爆裂性骨折併嚴重駝背」並於111年11月6日住院治療日且已領取111年11月9日至111年11月25日期間共17日計12,977元普通傷病給付（見卷第27頁倒數第2～4行），又原告所述111年9月14日週三於被告工研院89館宿舍D側樓梯之意外，所稱當日發生處所「被告宿舍D側樓梯」，經查該處除了原告自述之外，並無任何證據（見卷第28頁第10行），再者，原告所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天發生之傷害，乃不同之第二腰椎脊脊突骨折、腰椎第四節、第五節與薦椎第一節椎間盤突出（見卷第28頁第1～2行及卷第250頁診斷證明書），茲以從寬保障勞工生活之社會保險即勞工保險（見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及其立法目的），依據多次進行調查之報告結果，仍論結以：「尚難認定係職安法所稱之職業災害」（見卷第28頁第12行），則原告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云云各語（見卷第59頁原告書狀該頁第貳之㈣點論述、第236頁律師以黑色原子筆書寫「雇主之舉證責任」4個國字與以黑色原子筆於該頁畫線、畫圈），資以作為本件第聲明之論據基礎，皆無足採。
八、至原告復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日係「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務主管之疏失行為」（見卷第61頁原告書狀該頁第⒋點論述）、「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見卷第9頁第8行原告書狀該頁第⒌點論述及本件協議簡化爭點第（二）點），然而當事人葉羿辰本人卻於法官面前陳稱：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沒上班，之前就請好假了，工研院宿舍管理員叫秦柏基，他有先給我一個期限，沒有明講，是人資陳沛安用電話告訴我，說她幫我跟宿舍主管協調好，搬宿舍的時間押在什麼時候，因為我原先住的那間，會漏水，要修繕，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之前有規劃，那天我跟我家人有約好，我弟弟有空檔，我弟說他可以過來協助搬家的部分，所以那天我弟在場，我自己下樓，我弟在我後面，比較慢，隨我下去，我跟我弟說我要先下去，我跌倒是我自己起來了，我跌倒時，我弟是在我原先的宿舍房間，幫忙打包東西，我跌倒後慢慢地折回房間，我跟我弟說，我脊椎在痛，要看醫生，剛剛我跌倒了、我原先宿舍的房間在6樓，我是從6樓搬到6樓，我下樓梯是我想當時正中午，園區宿舍外面，有公共福利社、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中午剛好會有卸貨的紙張，只要放在外面走道就是不要的，除非有註明那紙箱是誰要，我若拿紙箱，會跟結帳櫃台講一聲，因為我沒這麼多力氣拿紙箱，我是打算先下去，我弟到1樓門禁那邊跟我會合、我們宿舍不止6樓，有電梯，因為我原先那間宿舍離防火門比較近，所以我的習慣是走下樓梯，不搭電梯，法官問我，為何我這份起訴狀寫我人不舒服、我要人保護，我這樣還走樓梯而不去搭電梯？我的回答是我習慣這樣做等語在卷（見卷第104～106頁筆錄當事人本人陳述），可見本件全無原告指摘之「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務主管之疏失行為」或「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自無具律師資格代理人所稱：「當事人其情可憫，這幾個月飽受煎熬，請求法官視情況給與金額」（見卷第221頁最後筆錄最後1頁第6～7行陳述），任何遊走之空間。
九、其餘第聲明，兩造一致表示附件所示之系爭協議書，書立於112年4月25日（原告方面，見卷第14頁即起訴狀第10頁第㈣點第5行論述；被告方面，見卷第130～131頁、4月25日簽回、翌日核定），對照被證2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LINE對話內容，原告於112年2月16日週四下午10時01分致訴外人即被告所屬職員張文菁（下稱：張組長）以：「文菁組長好，您下午還有打電話給我，不知有何事情昵？另想說是否 有機會可以爭取6＋9(到年底），謝謝您。」，張組長於翌（17）日週五下午3時54分回覆：「方便時請回電謝謝」「要告知結果，麻煩儘速回我」「剛跟所長談完了」「你在那兒呢？」「我現在要回51館315室囉」（見卷第141頁LINE紀錄），經本院提示調查該LINE紀錄並命兩造表示意見，原告方面由到庭之律師向法官表示，經承辦律師問過當事人本人，但是當事人即原告並沒有給出具體答覆等語在卷（見卷第220頁最後筆錄倒數第2頁第15行），再依被告隨狀檢附兩造均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證6即被告工研院112年4月25日內部簽呈，承辦人邱○美2023/4/26、主管核閱張組長2023/4/26、核決饒○仁2023/4/26，記載該所半導體設備技術組葉羿辰工程師多年以來，本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好好投入工作，近年又因脊椎問題，自112年1月1日返院至今，已請完年度傷病假、特別休假，經與葉羿辰多次晤談及協商，葉羿辰接受於112年7月1日資遣，是擬簽准同意：「㈠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工作規則所訂計算標準發給資遣費（平均薪資*7.75個基數）。㈡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另行加發◎萬元離職金，葉羿辰同意加發之金額予以保密（如合意終止契約協議書）。㈢本所支應宿舍搬遷費。」，而加發之離職金及宿舍搬遷費則擬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所長室研間費NM5300A000支應，擬陳核定後，辦理後續作業等語，並有會簽部門意見欄「N453R2000全所○知股彙集成本」與「○簽呈修改計畫代號」兩行浮貼（見卷第155頁被證6簽呈），本院審酌前揭工研院內部簽擬之保密、另行加發◎萬元離職金，經核與系爭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指被告、下同）同意於民國112年7月1日前，除依乙方所定計算標準發給之資遣費外，加給甲方（指原告、下同）◎萬元離職金」（見附件），具體金額一致相同（數額不予揭露），可見此次112年7月1日離職，乃原告約於農曆年後，即予高度關注追蹤且在下班深夜時間，晚上10時01分還在跟張組長以LINE通訊軟體，催促結果，具體情形悉如前開被證2之LINE紀錄（見卷第141頁），縱使被告基於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復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優處理（從優處理、全文見卷第155頁被證6工研院簽呈主旨及其說明，不予贅引），除了運用機關經費而發給資遣費之外，尚且自行籌措財源即運用研究院所長室研間費，而為加發保密之◎萬元離職金（數額不予揭露），並定年中112年7月1日（含當日），勞雇雙方勞動契約，發生終止效力，同時雙方約有保密條款暨已約明關於兩造之前所為口頭或書面通訊、協議、聲明或同意，如與系爭協議書不一致或矛盾者，均以系爭協議書為準（見附件、第三條及第五條），矧當中「到年底）」及「金額（爭取6＋9）」（見卷第141頁原告與張組長間112年2月中旬LINE紀錄），與系爭協議書「到年中（7月1日含當日、終止日）」及「資遣費＋◎萬元離職金」（見卷第29頁112年4月下旬兩造間系爭協議書），兩相比較，與原告期待「年底」及「6＋9」，個人主觀上之期待，存有落差，惟依上述具體情節，究竟難謂該份系爭協議書，係雇主濫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結云云（見本件協議簡化爭點第（一）點）。因此，原告於112年5月8日向新竹縣政府申訴（見原證8第1張、卷第33頁），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已依申請人之請求，以指派調解人之方式，進行調解（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參看），嗣112年7月21日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被告機關指派張組長及訴外人即被告法務陳朝宇於該調解期日到場，重申112年7月1日如附件約定意旨（見原證8第2張、見卷第35～36頁），並無原告民事準備㈠狀指摘所謂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情形（見卷第120頁原告該份書狀第2頁第二點陳述），則兩造勞動關係已合法終止於112年7月1日（含當日），本件原告於沉寂逾1年之113年9月13日，復提起本件民事起訴狀到院，其第聲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續付工資、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因欠缺基礎，俱無理由，皆不能准許，均應駁回。　
十、綜上，本件原告第聲明所為之請求，依本院調查審理結果，皆無所據，應予駁回，原告既受全部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如主文第1項所示。
十一、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十二、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前經本院114
　　年2月5日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民事裁定核定為586萬8,169元，第一審起訴裁判費為5萬9,113元（見卷第174～175頁民事裁定正本、卷第205頁筆錄第5行被告方面表示沒有意見、卷第218頁筆錄第10行原告方面表示該件裁定上面『68900元』這個數字正確），前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一部暫免繳納，並據原告預繳3萬4,894元，有綠聯收據乙紙存卷（見卷第4頁），訴訟過程中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定其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原告方面提起上訴時，仍有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規定之適用，該規定暫免範圍為：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錄：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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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民國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出處：原證5，見卷第27～28頁；被證8，卷159～160頁，亦同）







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出處：原證6，見卷第29頁，經本院遮蔽原告個資，又因有保密條款（尤其本判決論述之數額不予揭露、◎萬元離職金），故以紙本複印編為裁判書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

原      告  葉羿辰  

訴訟代理人  施清火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法定代理人  劉文雄  

訴訟代理人  陳朝宇  

            周仟莉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萬玖仟壹佰壹拾參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1,1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被告

    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意原告

    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9,000元』及自各

    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 ，按月

    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費用由

    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卷第5～6

    頁），嗣變更聲明而將『200萬1,107元』改為『193萬3,869元』

    並將『6萬9,000元』改為『6萬8,900元』（見卷第57～58頁），

    最後聲明則將『193萬3,869元』再改為『173萬4,169元』（見卷

    第169頁民事陳報㈠狀、第217頁筆錄第23行律師陳述及第227

    頁原告書狀關於訴之聲明之記載），經核前開變更，與上開

    規定尚無不合，於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說明。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聲

    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乙節，為被告否認，堪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

    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

    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次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我從92年10月13起任職於被告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機械所，因長期工作壓力與自我期許之壓迫，精神

    不堪重負，於104年4月間曾與被告進行勞資爭議調解，之後

    我還是不時地受到部門主管呵叱，於工作時仍承受巨大身心

    壓力，111年1月間就診時即曾表明上情，診斷結果是罹患憂

    鬱症與強迫症，於是我領有重大傷病卡，同（111）年9月1 

    4日週三那天，因員工宿舍房間漏水，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

    要求我將物品搬離房間至其他房間，當日我搬動物品及清理

    房間過程中，因為樓梯設計不良、該員工宿舍樓梯止滑膠條

    毀損、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所以我跌倒

    受有「⒈醫藥費（截至113年9月）33萬8,669元＋⒉精神慰撫金

    20萬元＋⒊輔具費用（截至113年9月）4萬8,900元＋⒋扶養父母

    孝親費（截至113年9月）1萬元/月×14月＋⒌生活額外增加費

    用（截至113年9月）3,000元/月×14月＋⒍工作薪資損失補償

    （截至113年9月）6萬8,900元/月×l4月＝173萬4,169元」之

    損害，以上金錢請求之項目與其金額，參見我所提出的民事

    陳報狀所列，是在卷的第160～170頁，至⒎喪失或勞動力減損

    費用，則有待法院分派醫院評估。又，我因上述跌倒，導致

    受有《系爭傷害》即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因此我於同（111

    ）11月6日住院、翌（7）日進行手術治療，延至次（112）

    年4月間，被告竟向我施壓，致使我在112年4月25日週二那

    天，因為被告逼迫再加上我服用藥物作用，非依我的意願而

    為簽署如判決附件所示之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書），所以兩造間之僱傭關係繼續存在，故而被告

    每月仍應續付工資（6萬8,900元/月、含息）暨續為提撥勞

    退金至專戶（5,584元/月、含息）等語，爰此提起本件訴訟

    ，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73萬4,16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

    告與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

    同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8,900元

    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

    ，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判

    決以下論述時，依序簡稱：第聲明）

四、被告則以：被告非營利事業，並無透過裁員以降低成本之需

    求，且被告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

    優處理，112年4月份之系爭協議，是原告自己從當年年初約

    112年2月份，原告就在追蹤進度，而先前原告請假狀況，11

    0、111、112年度普通傷病假依序為23.97日、29.88日、30

    日，特別傷病假（含假日）依序為206日、94日、79日，原

    因則穿插有111年11月份住院，而原告所稱111年9月份那次

    意外，經由勞動檢查結果，未見違反職安法令，此有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

    全文編為本判決附錄，下稱：附錄），再者，111年9月14日

    週三那天，被告機關所屬任何人員，根本沒人聽聞原告跌倒

    這件事，甚至原告本人也在法院裡面說，111年9月14日週三

    那天，他是從同一樓層的（A）房間，搬到同一樓層的（B）

    房間，那麼他自己在樓梯間，行走不慎跌倒，與其他人沒有

    任何因果關係，其實依照被告工研院89館6樓宿舍平面圖，

    設有5部電梯（含：無障礙電梯），原告說的搬房間，只是1

    11年7月20日從被告工研院89館6樓編號664原房間，搬到隔

    壁同一側雙號編號668新房間，不需上下移動，編號664與編

    號668室，中間只相隔編號666室，且於次（112）年9月25日

    ，經查獲原告占用另側單號編號661室，於該661室空房內堆

    置個人物品，造成配住該編號661室的同仁，無法入住該房

    間，甚至原告未歸還編號664號房間的鑰匙，又逾期占用同

    一層6樓另側單號661號房間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如

    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共兩點如下：（見卷第218頁）

（一）對於本院已經提示調查在卷之各證（如最後筆錄），兩造

      對於他造提出的證物，其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對於卷第19～20頁104年4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原證1），及卷第35～37頁112年7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

      紀錄（原證8），與卷第103～112頁113年12月間本院勞動

      調解報到單及筆錄，各自所為之陳述，均各自於本件訴訟

      中引用，且對於原證1及原證8調解記錄單其上【調查事實

      】欄之記載，兩造亦不爭執其事實之真正。

六、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

    定為爭點整理，經兩造在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同意協

    議簡化爭點，即本件經協議簡化爭點共兩點如下：（見卷第

    219頁）

（一）對於112年4月25日兩造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見原

      證6，卷第29頁；被證5，卷153頁，亦同。經編為本判決

      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協議書是雇主濫

      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

      結，是否可採？

（二）原告一併起訴引用侵權行為法則（經具體指出：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補充民法

      第191條第1項本文），以原告本人在111年9月14日被告設

      置之宿舍大樓內之梯間，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

      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造成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之原告，因搬遷作業而於樓梯間跌倒，故而

      請求賠償173萬4,169元（項目及金額細項如卷169～170頁

      民事陳報狀所列），有無理由？

七、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規定「當事人主

    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

    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經本院檢視

    原告起訴狀陳述內容與所附證物，原告主張其本人於111年9

    月14日所受之《系爭傷害》為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見卷第6

    頁，起訴狀第2頁倒數第3行），但所附證物如附錄所示之原

    證5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函，所稱腰椎骨折併

    嚴重駝背乃另於111年10月28日事故，因「第三腰椎爆裂性

    骨折併嚴重駝背」並於111年11月6日住院治療日且已領取11

    1年11月9日至111年11月25日期間共17日計12,977元普通傷

    病給付（見卷第27頁倒數第2～4行），又原告所述111年9月1

    4日週三於被告工研院89館宿舍D側樓梯之意外，所稱當日發

    生處所「被告宿舍D側樓梯」，經查該處除了原告自述之外

    ，並無任何證據（見卷第28頁第10行），再者，原告所稱11

    1年9月14日週三當天發生之傷害，乃不同之第二腰椎脊脊突

    骨折、腰椎第四節、第五節與薦椎第一節椎間盤突出（見卷

    第28頁第1～2行及卷第250頁診斷證明書），茲以從寬保障勞

    工生活之社會保險即勞工保險（見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

    及其立法目的），依據多次進行調查之報告結果，仍論結以

    ：「尚難認定係職安法所稱之職業災害」（見卷第28頁第12

    行），則原告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云云各語（見卷

    第59頁原告書狀該頁第貳之㈣點論述、第236頁律師以黑色原

    子筆書寫「雇主之舉證責任」4個國字與以黑色原子筆於該

    頁畫線、畫圈），資以作為本件第聲明之論據基礎，皆無

    足採。

八、至原告復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日係「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

    務主管之疏失行為」（見卷第61頁原告書狀該頁第⒋點論述

    ）、「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見

    卷第9頁第8行原告書狀該頁第⒌點論述及本件協議簡化爭點

    第（二）點），然而當事人葉羿辰本人卻於法官面前陳稱：

    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沒上班，之前就請好假了，工研

    院宿舍管理員叫秦柏基，他有先給我一個期限，沒有明講，

    是人資陳沛安用電話告訴我，說她幫我跟宿舍主管協調好，

    搬宿舍的時間押在什麼時候，因為我原先住的那間，會漏水

    ，要修繕，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之前有規劃，那天我

    跟我家人有約好，我弟弟有空檔，我弟說他可以過來協助搬

    家的部分，所以那天我弟在場，我自己下樓，我弟在我後面

    ，比較慢，隨我下去，我跟我弟說我要先下去，我跌倒是我

    自己起來了，我跌倒時，我弟是在我原先的宿舍房間，幫忙

    打包東西，我跌倒後慢慢地折回房間，我跟我弟說，我脊椎

    在痛，要看醫生，剛剛我跌倒了、我原先宿舍的房間在6樓

    ，我是從6樓搬到6樓，我下樓梯是我想當時正中午，園區宿

    舍外面，有公共福利社、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中午剛

    好會有卸貨的紙張，只要放在外面走道就是不要的，除非有

    註明那紙箱是誰要，我若拿紙箱，會跟結帳櫃台講一聲，因

    為我沒這麼多力氣拿紙箱，我是打算先下去，我弟到1樓門

    禁那邊跟我會合、我們宿舍不止6樓，有電梯，因為我原先

    那間宿舍離防火門比較近，所以我的習慣是走下樓梯，不搭

    電梯，法官問我，為何我這份起訴狀寫我人不舒服、我要人

    保護，我這樣還走樓梯而不去搭電梯？我的回答是我習慣這

    樣做等語在卷（見卷第104～106頁筆錄當事人本人陳述），

    可見本件全無原告指摘之「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務主管之疏

    失行為」或「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

    」，自無具律師資格代理人所稱：「當事人其情可憫，這幾

    個月飽受煎熬，請求法官視情況給與金額」（見卷第221頁

    最後筆錄最後1頁第6～7行陳述），任何遊走之空間。

九、其餘第聲明，兩造一致表示附件所示之系爭協議書，書

    立於112年4月25日（原告方面，見卷第14頁即起訴狀第10頁

    第㈣點第5行論述；被告方面，見卷第130～131頁、4月25日簽

    回、翌日核定），對照被證2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LINE對

    話內容，原告於112年2月16日週四下午10時01分致訴外人即

    被告所屬職員張文菁（下稱：張組長）以：「文菁組長好，

    您下午還有打電話給我，不知有何事情昵？另想說是否 有

    機會可以爭取6＋9(到年底），謝謝您。」，張組長於翌（17

    ）日週五下午3時54分回覆：「方便時請回電謝謝」「要告

    知結果，麻煩儘速回我」「剛跟所長談完了」「你在那兒呢

    ？」「我現在要回51館315室囉」（見卷第141頁LINE紀錄）

    ，經本院提示調查該LINE紀錄並命兩造表示意見，原告方面

    由到庭之律師向法官表示，經承辦律師問過當事人本人，但

    是當事人即原告並沒有給出具體答覆等語在卷（見卷第220

    頁最後筆錄倒數第2頁第15行），再依被告隨狀檢附兩造均

    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證6即被告工研院112年4月25日內部

    簽呈，承辦人邱○美2023/4/26、主管核閱張組長2023/4/26

    、核決饒○仁2023/4/26，記載該所半導體設備技術組葉羿辰

    工程師多年以來，本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好好投入工作，近

    年又因脊椎問題，自112年1月1日返院至今，已請完年度傷

    病假、特別休假，經與葉羿辰多次晤談及協商，葉羿辰接受

    於112年7月1日資遣，是擬簽准同意：「㈠依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工作規則所訂計算標準發給資遣費（平均薪資*7.7

    5個基數）。㈡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另行加發◎萬元離職

    金，葉羿辰同意加發之金額予以保密（如合意終止契約協議

    書）。㈢本所支應宿舍搬遷費。」，而加發之離職金及宿舍

    搬遷費則擬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所長室研間費NM5300

    A000支應，擬陳核定後，辦理後續作業等語，並有會簽部門

    意見欄「N453R2000全所○知股彙集成本」與「○簽呈修改計

    畫代號」兩行浮貼（見卷第155頁被證6簽呈），本院審酌前

    揭工研院內部簽擬之保密、另行加發◎萬元離職金，經核與

    系爭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指被告、下同）同意於民國112

    年7月1日前，除依乙方所定計算標準發給之資遣費外，加給

    甲方（指原告、下同）◎萬元離職金」（見附件），具體金

    額一致相同（數額不予揭露），可見此次112年7月1日離職

    ，乃原告約於農曆年後，即予高度關注追蹤且在下班深夜時

    間，晚上10時01分還在跟張組長以LINE通訊軟體，催促結果

    ，具體情形悉如前開被證2之LINE紀錄（見卷第141頁），縱

    使被告基於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復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

    從優處理（從優處理、全文見卷第155頁被證6工研院簽呈主

    旨及其說明，不予贅引），除了運用機關經費而發給資遣

    費之外，尚且自行籌措財源即運用研究院所長室研間費，而

    為加發保密之◎萬元離職金（數額不予揭露），並定年中112

    年7月1日（含當日），勞雇雙方勞動契約，發生終止效力，

    同時雙方約有保密條款暨已約明關於兩造之前所為口頭或書

    面通訊、協議、聲明或同意，如與系爭協議書不一致或矛盾

    者，均以系爭協議書為準（見附件、第三條及第五條），矧

    當中「到年底）」及「金額（爭取6＋9）」（見卷第141頁原

    告與張組長間112年2月中旬LINE紀錄），與系爭協議書「到

    年中（7月1日含當日、終止日）」及「資遣費＋◎萬元離職金

    」（見卷第29頁112年4月下旬兩造間系爭協議書），兩相比

    較，與原告期待「年底」及「6＋9」，個人主觀上之期待，

    存有落差，惟依上述具體情節，究竟難謂該份系爭協議書，

    係雇主濫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

    而為締結云云（見本件協議簡化爭點第（一）點）。因此，

    原告於112年5月8日向新竹縣政府申訴（見原證8第1張、卷

    第33頁），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已

    依申請人之請求，以指派調解人之方式，進行調解（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參看），嗣112年7月21日

    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被告機關指派張組長及訴外

    人即被告法務陳朝宇於該調解期日到場，重申112年7月1日

    如附件約定意旨（見原證8第2張、見卷第35～36頁），並無

    原告民事準備㈠狀指摘所謂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情形（

    見卷第120頁原告該份書狀第2頁第二點陳述），則兩造勞動

    關係已合法終止於112年7月1日（含當日），本件原告於沉

    寂逾1年之113年9月13日，復提起本件民事起訴狀到院，其

    第聲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續付工資、續為提撥勞

    退金至專戶，因欠缺基礎，俱無理由，皆不能准許，均應駁

    回。　

十、綜上，本件原告第聲明所為之請求，依本院調查審理結

    果，皆無所據，應予駁回，原告既受全部敗訴判決，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如主文第1項所示。

十一、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

    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十二、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前經本院114

　　年2月5日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民事裁定核定為586萬8,16

    9元，第一審起訴裁判費為5萬9,113元（見卷第174～175頁民

    事裁定正本、卷第205頁筆錄第5行被告方面表示沒有意見、

    卷第218頁筆錄第10行原告方面表示該件裁定上面『68900元』

    這個數字正確），前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一部暫

    免繳納，並據原告預繳3萬4,894元，有綠聯收據乙紙存卷（

    見卷第4頁），訴訟過程中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78條規定，定其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原告方面提起上訴時，仍有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規定之適用，該規定暫免範圍為：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錄：

  （以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民國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出處：原證5，見卷第27～28頁；被證8，卷159～160頁，亦同） 

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出處：原證6，見卷第29頁，經本院遮蔽

      原告個資，又因有保密條款（尤其本判決論述之數額不予

      揭露、◎萬元離職金），故以紙本複印編為裁判書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
原      告  葉羿辰  
訴訟代理人  施清火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法定代理人  劉文雄  
訴訟代理人  陳朝宇  
            周仟莉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萬玖仟壹佰壹拾參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1,1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9,000元』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 ，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卷第5～6頁），嗣變更聲明而將『200萬1,107元』改為『193萬3,869元』並將『6萬9,000元』改為『6萬8,900元』（見卷第57～58頁），最後聲明則將『193萬3,869元』再改為『173萬4,169元』（見卷第169頁民事陳報㈠狀、第217頁筆錄第23行律師陳述及第227頁原告書狀關於訴之聲明之記載），經核前開變更，與上開規定尚無不合，於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說明。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聲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乙節，為被告否認，堪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次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我從92年10月13起任職於被告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機械所，因長期工作壓力與自我期許之壓迫，精神不堪重負，於104年4月間曾與被告進行勞資爭議調解，之後我還是不時地受到部門主管呵叱，於工作時仍承受巨大身心壓力，111年1月間就診時即曾表明上情，診斷結果是罹患憂鬱症與強迫症，於是我領有重大傷病卡，同（111）年9月1 4日週三那天，因員工宿舍房間漏水，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要求我將物品搬離房間至其他房間，當日我搬動物品及清理房間過程中，因為樓梯設計不良、該員工宿舍樓梯止滑膠條毀損、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所以我跌倒受有「⒈醫藥費（截至113年9月）33萬8,669元＋⒉精神慰撫金20萬元＋⒊輔具費用（截至113年9月）4萬8,900元＋⒋扶養父母孝親費（截至113年9月）1萬元/月×14月＋⒌生活額外增加費用（截至113年9月）3,000元/月×14月＋⒍工作薪資損失補償（截至113年9月）6萬8,900元/月×l4月＝173萬4,169元」之損害，以上金錢請求之項目與其金額，參見我所提出的民事陳報狀所列，是在卷的第160～170頁，至⒎喪失或勞動力減損費用，則有待法院分派醫院評估。又，我因上述跌倒，導致受有《系爭傷害》即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因此我於同（111）11月6日住院、翌（7）日進行手術治療，延至次（112）年4月間，被告竟向我施壓，致使我在112年4月25日週二那天，因為被告逼迫再加上我服用藥物作用，非依我的意願而為簽署如判決附件所示之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以兩造間之僱傭關係繼續存在，故而被告每月仍應續付工資（6萬8,900元/月、含息）暨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5,584元/月、含息）等語，爰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73萬4,1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8,900元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判決以下論述時，依序簡稱：第聲明）
四、被告則以：被告非營利事業，並無透過裁員以降低成本之需求，且被告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優處理，112年4月份之系爭協議，是原告自己從當年年初約112年2月份，原告就在追蹤進度，而先前原告請假狀況，110、111、112年度普通傷病假依序為23.97日、29.88日、30日，特別傷病假（含假日）依序為206日、94日、79日，原因則穿插有111年11月份住院，而原告所稱111年9月份那次意外，經由勞動檢查結果，未見違反職安法令，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全文編為本判決附錄，下稱：附錄），再者，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被告機關所屬任何人員，根本沒人聽聞原告跌倒這件事，甚至原告本人也在法院裡面說，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他是從同一樓層的（A）房間，搬到同一樓層的（B）房間，那麼他自己在樓梯間，行走不慎跌倒，與其他人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其實依照被告工研院89館6樓宿舍平面圖，設有5部電梯（含：無障礙電梯），原告說的搬房間，只是111年7月20日從被告工研院89館6樓編號664原房間，搬到隔壁同一側雙號編號668新房間，不需上下移動，編號664與編號668室，中間只相隔編號666室，且於次（112）年9月25日，經查獲原告占用另側單號編號661室，於該661室空房內堆置個人物品，造成配住該編號661室的同仁，無法入住該房間，甚至原告未歸還編號664號房間的鑰匙，又逾期占用同一層6樓另側單號661號房間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共兩點如下：（見卷第218頁）
（一）對於本院已經提示調查在卷之各證（如最後筆錄），兩造對於他造提出的證物，其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對於卷第19～20頁104年4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證1），及卷第35～37頁112年7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證8），與卷第103～112頁113年12月間本院勞動調解報到單及筆錄，各自所為之陳述，均各自於本件訴訟中引用，且對於原證1及原證8調解記錄單其上【調查事實】欄之記載，兩造亦不爭執其事實之真正。
六、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為爭點整理，經兩造在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同意協議簡化爭點，即本件經協議簡化爭點共兩點如下：（見卷第219頁）
（一）對於112年4月25日兩造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見原證6，卷第29頁；被證5，卷153頁，亦同。經編為本判決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協議書是雇主濫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結，是否可採？
（二）原告一併起訴引用侵權行為法則（經具體指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補充民法第191條第1項本文），以原告本人在111年9月14日被告設置之宿舍大樓內之梯間，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造成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原告，因搬遷作業而於樓梯間跌倒，故而請求賠償173萬4,169元（項目及金額細項如卷169～170頁民事陳報狀所列），有無理由？
七、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經本院檢視原告起訴狀陳述內容與所附證物，原告主張其本人於111年9月14日所受之《系爭傷害》為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見卷第6頁，起訴狀第2頁倒數第3行），但所附證物如附錄所示之原證5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函，所稱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乃另於111年10月28日事故，因「第三腰椎爆裂性骨折併嚴重駝背」並於111年11月6日住院治療日且已領取111年11月9日至111年11月25日期間共17日計12,977元普通傷病給付（見卷第27頁倒數第2～4行），又原告所述111年9月14日週三於被告工研院89館宿舍D側樓梯之意外，所稱當日發生處所「被告宿舍D側樓梯」，經查該處除了原告自述之外，並無任何證據（見卷第28頁第10行），再者，原告所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天發生之傷害，乃不同之第二腰椎脊脊突骨折、腰椎第四節、第五節與薦椎第一節椎間盤突出（見卷第28頁第1～2行及卷第250頁診斷證明書），茲以從寬保障勞工生活之社會保險即勞工保險（見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及其立法目的），依據多次進行調查之報告結果，仍論結以：「尚難認定係職安法所稱之職業災害」（見卷第28頁第12行），則原告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云云各語（見卷第59頁原告書狀該頁第貳之㈣點論述、第236頁律師以黑色原子筆書寫「雇主之舉證責任」4個國字與以黑色原子筆於該頁畫線、畫圈），資以作為本件第聲明之論據基礎，皆無足採。
八、至原告復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日係「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務主管之疏失行為」（見卷第61頁原告書狀該頁第⒋點論述）、「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見卷第9頁第8行原告書狀該頁第⒌點論述及本件協議簡化爭點第（二）點），然而當事人葉羿辰本人卻於法官面前陳稱：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沒上班，之前就請好假了，工研院宿舍管理員叫秦柏基，他有先給我一個期限，沒有明講，是人資陳沛安用電話告訴我，說她幫我跟宿舍主管協調好，搬宿舍的時間押在什麼時候，因為我原先住的那間，會漏水，要修繕，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之前有規劃，那天我跟我家人有約好，我弟弟有空檔，我弟說他可以過來協助搬家的部分，所以那天我弟在場，我自己下樓，我弟在我後面，比較慢，隨我下去，我跟我弟說我要先下去，我跌倒是我自己起來了，我跌倒時，我弟是在我原先的宿舍房間，幫忙打包東西，我跌倒後慢慢地折回房間，我跟我弟說，我脊椎在痛，要看醫生，剛剛我跌倒了、我原先宿舍的房間在6樓，我是從6樓搬到6樓，我下樓梯是我想當時正中午，園區宿舍外面，有公共福利社、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中午剛好會有卸貨的紙張，只要放在外面走道就是不要的，除非有註明那紙箱是誰要，我若拿紙箱，會跟結帳櫃台講一聲，因為我沒這麼多力氣拿紙箱，我是打算先下去，我弟到1樓門禁那邊跟我會合、我們宿舍不止6樓，有電梯，因為我原先那間宿舍離防火門比較近，所以我的習慣是走下樓梯，不搭電梯，法官問我，為何我這份起訴狀寫我人不舒服、我要人保護，我這樣還走樓梯而不去搭電梯？我的回答是我習慣這樣做等語在卷（見卷第104～106頁筆錄當事人本人陳述），可見本件全無原告指摘之「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務主管之疏失行為」或「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自無具律師資格代理人所稱：「當事人其情可憫，這幾個月飽受煎熬，請求法官視情況給與金額」（見卷第221頁最後筆錄最後1頁第6～7行陳述），任何遊走之空間。
九、其餘第聲明，兩造一致表示附件所示之系爭協議書，書立於112年4月25日（原告方面，見卷第14頁即起訴狀第10頁第㈣點第5行論述；被告方面，見卷第130～131頁、4月25日簽回、翌日核定），對照被證2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LINE對話內容，原告於112年2月16日週四下午10時01分致訴外人即被告所屬職員張文菁（下稱：張組長）以：「文菁組長好，您下午還有打電話給我，不知有何事情昵？另想說是否 有機會可以爭取6＋9(到年底），謝謝您。」，張組長於翌（17）日週五下午3時54分回覆：「方便時請回電謝謝」「要告知結果，麻煩儘速回我」「剛跟所長談完了」「你在那兒呢？」「我現在要回51館315室囉」（見卷第141頁LINE紀錄），經本院提示調查該LINE紀錄並命兩造表示意見，原告方面由到庭之律師向法官表示，經承辦律師問過當事人本人，但是當事人即原告並沒有給出具體答覆等語在卷（見卷第220頁最後筆錄倒數第2頁第15行），再依被告隨狀檢附兩造均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證6即被告工研院112年4月25日內部簽呈，承辦人邱○美2023/4/26、主管核閱張組長2023/4/26、核決饒○仁2023/4/26，記載該所半導體設備技術組葉羿辰工程師多年以來，本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好好投入工作，近年又因脊椎問題，自112年1月1日返院至今，已請完年度傷病假、特別休假，經與葉羿辰多次晤談及協商，葉羿辰接受於112年7月1日資遣，是擬簽准同意：「㈠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工作規則所訂計算標準發給資遣費（平均薪資*7.75個基數）。㈡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另行加發◎萬元離職金，葉羿辰同意加發之金額予以保密（如合意終止契約協議書）。㈢本所支應宿舍搬遷費。」，而加發之離職金及宿舍搬遷費則擬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所長室研間費NM5300A000支應，擬陳核定後，辦理後續作業等語，並有會簽部門意見欄「N453R2000全所○知股彙集成本」與「○簽呈修改計畫代號」兩行浮貼（見卷第155頁被證6簽呈），本院審酌前揭工研院內部簽擬之保密、另行加發◎萬元離職金，經核與系爭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指被告、下同）同意於民國112年7月1日前，除依乙方所定計算標準發給之資遣費外，加給甲方（指原告、下同）◎萬元離職金」（見附件），具體金額一致相同（數額不予揭露），可見此次112年7月1日離職，乃原告約於農曆年後，即予高度關注追蹤且在下班深夜時間，晚上10時01分還在跟張組長以LINE通訊軟體，催促結果，具體情形悉如前開被證2之LINE紀錄（見卷第141頁），縱使被告基於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復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優處理（從優處理、全文見卷第155頁被證6工研院簽呈主旨及其說明，不予贅引），除了運用機關經費而發給資遣費之外，尚且自行籌措財源即運用研究院所長室研間費，而為加發保密之◎萬元離職金（數額不予揭露），並定年中112年7月1日（含當日），勞雇雙方勞動契約，發生終止效力，同時雙方約有保密條款暨已約明關於兩造之前所為口頭或書面通訊、協議、聲明或同意，如與系爭協議書不一致或矛盾者，均以系爭協議書為準（見附件、第三條及第五條），矧當中「到年底）」及「金額（爭取6＋9）」（見卷第141頁原告與張組長間112年2月中旬LINE紀錄），與系爭協議書「到年中（7月1日含當日、終止日）」及「資遣費＋◎萬元離職金」（見卷第29頁112年4月下旬兩造間系爭協議書），兩相比較，與原告期待「年底」及「6＋9」，個人主觀上之期待，存有落差，惟依上述具體情節，究竟難謂該份系爭協議書，係雇主濫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結云云（見本件協議簡化爭點第（一）點）。因此，原告於112年5月8日向新竹縣政府申訴（見原證8第1張、卷第33頁），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已依申請人之請求，以指派調解人之方式，進行調解（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參看），嗣112年7月21日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被告機關指派張組長及訴外人即被告法務陳朝宇於該調解期日到場，重申112年7月1日如附件約定意旨（見原證8第2張、見卷第35～36頁），並無原告民事準備㈠狀指摘所謂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情形（見卷第120頁原告該份書狀第2頁第二點陳述），則兩造勞動關係已合法終止於112年7月1日（含當日），本件原告於沉寂逾1年之113年9月13日，復提起本件民事起訴狀到院，其第聲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續付工資、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因欠缺基礎，俱無理由，皆不能准許，均應駁回。　
十、綜上，本件原告第聲明所為之請求，依本院調查審理結果，皆無所據，應予駁回，原告既受全部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如主文第1項所示。
十一、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十二、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前經本院114
　　年2月5日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民事裁定核定為586萬8,169元，第一審起訴裁判費為5萬9,113元（見卷第174～175頁民事裁定正本、卷第205頁筆錄第5行被告方面表示沒有意見、卷第218頁筆錄第10行原告方面表示該件裁定上面『68900元』這個數字正確），前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一部暫免繳納，並據原告預繳3萬4,894元，有綠聯收據乙紙存卷（見卷第4頁），訴訟過程中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定其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原告方面提起上訴時，仍有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規定之適用，該規定暫免範圍為：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錄：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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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民國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出處：原證5，見卷第27～28頁；被證8，卷159～160頁，亦同）







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出處：原證6，見卷第29頁，經本院遮蔽原告個資，又因有保密條款（尤其本判決論述之數額不予揭露、◎萬元離職金），故以紙本複印編為裁判書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

原      告  葉羿辰  

訴訟代理人  施清火律師

被      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法定代理人  劉文雄  

訴訟代理人  陳朝宇  

            周仟莉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萬玖仟壹佰壹拾參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1,1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9,000元』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 ，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卷第5～6頁），嗣變更聲明而將『200萬1,107元』改為『193萬3,869元』並將『6萬9,000元』改為『6萬8,900元』（見卷第57～58頁），最後聲明則將『193萬3,869元』再改為『173萬4,169元』（見卷第169頁民事陳報㈠狀、第217頁筆錄第23行律師陳述及第227頁原告書狀關於訴之聲明之記載），經核前開變更，與上開規定尚無不合，於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說明。

二、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聲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乙節，為被告否認，堪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次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我從92年10月13起任職於被告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機械所，因長期工作壓力與自我期許之壓迫，精神不堪重負，於104年4月間曾與被告進行勞資爭議調解，之後我還是不時地受到部門主管呵叱，於工作時仍承受巨大身心壓力，111年1月間就診時即曾表明上情，診斷結果是罹患憂鬱症與強迫症，於是我領有重大傷病卡，同（111）年9月1 4日週三那天，因員工宿舍房間漏水，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要求我將物品搬離房間至其他房間，當日我搬動物品及清理房間過程中，因為樓梯設計不良、該員工宿舍樓梯止滑膠條毀損、宿舍業務管理員主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所以我跌倒受有「⒈醫藥費（截至113年9月）33萬8,669元＋⒉精神慰撫金20萬元＋⒊輔具費用（截至113年9月）4萬8,900元＋⒋扶養父母孝親費（截至113年9月）1萬元/月×14月＋⒌生活額外增加費用（截至113年9月）3,000元/月×14月＋⒍工作薪資損失補償（截至113年9月）6萬8,900元/月×l4月＝173萬4,169元」之損害，以上金錢請求之項目與其金額，參見我所提出的民事陳報狀所列，是在卷的第160～170頁，至⒎喪失或勞動力減損費用，則有待法院分派醫院評估。又，我因上述跌倒，導致受有《系爭傷害》即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因此我於同（111）11月6日住院、翌（7）日進行手術治療，延至次（112）年4月間，被告竟向我施壓，致使我在112年4月25日週二那天，因為被告逼迫再加上我服用藥物作用，非依我的意願而為簽署如判決附件所示之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以兩造間之僱傭關係繼續存在，故而被告每月仍應續付工資（6萬8,900元/月、含息）暨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5,584元/月、含息）等語，爰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73萬4,16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確認原告與被告僱傭關係存在。被告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至被告同意原告提供勞務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6萬8,900元及自各期限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2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之前1日止，按月提繳5,584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判決以下論述時，依序簡稱：第聲明）

四、被告則以：被告非營利事業，並無透過裁員以降低成本之需求，且被告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優處理，112年4月份之系爭協議，是原告自己從當年年初約112年2月份，原告就在追蹤進度，而先前原告請假狀況，110、111、112年度普通傷病假依序為23.97日、29.88日、30日，特別傷病假（含假日）依序為206日、94日、79日，原因則穿插有111年11月份住院，而原告所稱111年9月份那次意外，經由勞動檢查結果，未見違反職安法令，此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全文編為本判決附錄，下稱：附錄），再者，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被告機關所屬任何人員，根本沒人聽聞原告跌倒這件事，甚至原告本人也在法院裡面說，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他是從同一樓層的（A）房間，搬到同一樓層的（B）房間，那麼他自己在樓梯間，行走不慎跌倒，與其他人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其實依照被告工研院89館6樓宿舍平面圖，設有5部電梯（含：無障礙電梯），原告說的搬房間，只是111年7月20日從被告工研院89館6樓編號664原房間，搬到隔壁同一側雙號編號668新房間，不需上下移動，編號664與編號668室，中間只相隔編號666室，且於次（112）年9月25日，經查獲原告占用另側單號編號661室，於該661室空房內堆置個人物品，造成配住該編號661室的同仁，無法入住該房間，甚至原告未歸還編號664號房間的鑰匙，又逾期占用同一層6樓另側單號661號房間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不爭執事項共兩點如下：（見卷第218頁）

（一）對於本院已經提示調查在卷之各證（如最後筆錄），兩造對於他造提出的證物，其形式真正不爭執。

（二）對於卷第19～20頁104年4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證1），及卷第35～37頁112年7月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證8），與卷第103～112頁113年12月間本院勞動調解報到單及筆錄，各自所為之陳述，均各自於本件訴訟中引用，且對於原證1及原證8調解記錄單其上【調查事實】欄之記載，兩造亦不爭執其事實之真正。

六、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為爭點整理，經兩造在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同意協議簡化爭點，即本件經協議簡化爭點共兩點如下：（見卷第219頁）

（一）對於112年4月25日兩造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協議書（見原證6，卷第29頁；被證5，卷153頁，亦同。經編為本判決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原告起訴主張系爭協議書是雇主濫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結，是否可採？

（二）原告一併起訴引用侵權行為法則（經具體指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補充民法第191條第1項本文），以原告本人在111年9月14日被告設置之宿舍大樓內之梯間，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造成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原告，因搬遷作業而於樓梯間跌倒，故而請求賠償173萬4,169元（項目及金額細項如卷169～170頁民事陳報狀所列），有無理由？

七、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經本院檢視原告起訴狀陳述內容與所附證物，原告主張其本人於111年9月14日所受之《系爭傷害》為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見卷第6頁，起訴狀第2頁倒數第3行），但所附證物如附錄所示之原證5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2年12月21日函，所稱腰椎骨折併嚴重駝背乃另於111年10月28日事故，因「第三腰椎爆裂性骨折併嚴重駝背」並於111年11月6日住院治療日且已領取111年11月9日至111年11月25日期間共17日計12,977元普通傷病給付（見卷第27頁倒數第2～4行），又原告所述111年9月14日週三於被告工研院89館宿舍D側樓梯之意外，所稱當日發生處所「被告宿舍D側樓梯」，經查該處除了原告自述之外，並無任何證據（見卷第28頁第10行），再者，原告所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天發生之傷害，乃不同之第二腰椎脊脊突骨折、腰椎第四節、第五節與薦椎第一節椎間盤突出（見卷第28頁第1～2行及卷第250頁診斷證明書），茲以從寬保障勞工生活之社會保險即勞工保險（見勞工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及其立法目的），依據多次進行調查之報告結果，仍論結以：「尚難認定係職安法所稱之職業災害」（見卷第28頁第12行），則原告主張該樓梯設置或保管有欠缺云云各語（見卷第59頁原告書狀該頁第貳之㈣點論述、第236頁律師以黑色原子筆書寫「雇主之舉證責任」4個國字與以黑色原子筆於該頁畫線、畫圈），資以作為本件第聲明之論據基礎，皆無足採。

八、至原告復稱111年9月14日週三當日係「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務主管之疏失行為」（見卷第61頁原告書狀該頁第⒋點論述）、「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見卷第9頁第8行原告書狀該頁第⒌點論述及本件協議簡化爭點第（二）點），然而當事人葉羿辰本人卻於法官面前陳稱：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沒上班，之前就請好假了，工研院宿舍管理員叫秦柏基，他有先給我一個期限，沒有明講，是人資陳沛安用電話告訴我，說她幫我跟宿舍主管協調好，搬宿舍的時間押在什麼時候，因為我原先住的那間，會漏水，要修繕，111年9月14日週三那天，我之前有規劃，那天我跟我家人有約好，我弟弟有空檔，我弟說他可以過來協助搬家的部分，所以那天我弟在場，我自己下樓，我弟在我後面，比較慢，隨我下去，我跟我弟說我要先下去，我跌倒是我自己起來了，我跌倒時，我弟是在我原先的宿舍房間，幫忙打包東西，我跌倒後慢慢地折回房間，我跟我弟說，我脊椎在痛，要看醫生，剛剛我跌倒了、我原先宿舍的房間在6樓，我是從6樓搬到6樓，我下樓梯是我想當時正中午，園區宿舍外面，有公共福利社、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中午剛好會有卸貨的紙張，只要放在外面走道就是不要的，除非有註明那紙箱是誰要，我若拿紙箱，會跟結帳櫃台講一聲，因為我沒這麼多力氣拿紙箱，我是打算先下去，我弟到1樓門禁那邊跟我會合、我們宿舍不止6樓，有電梯，因為我原先那間宿舍離防火門比較近，所以我的習慣是走下樓梯，不搭電梯，法官問我，為何我這份起訴狀寫我人不舒服、我要人保護，我這樣還走樓梯而不去搭電梯？我的回答是我習慣這樣做等語在卷（見卷第104～106頁筆錄當事人本人陳述），可見本件全無原告指摘之「被告所僱用之宿舍業務主管之疏失行為」或「被告宿舍業務管理主管人員未提供必要之協助」，自無具律師資格代理人所稱：「當事人其情可憫，這幾個月飽受煎熬，請求法官視情況給與金額」（見卷第221頁最後筆錄最後1頁第6～7行陳述），任何遊走之空間。

九、其餘第聲明，兩造一致表示附件所示之系爭協議書，書立於112年4月25日（原告方面，見卷第14頁即起訴狀第10頁第㈣點第5行論述；被告方面，見卷第130～131頁、4月25日簽回、翌日核定），對照被證2兩造不爭執形式真正之LINE對話內容，原告於112年2月16日週四下午10時01分致訴外人即被告所屬職員張文菁（下稱：張組長）以：「文菁組長好，您下午還有打電話給我，不知有何事情昵？另想說是否 有機會可以爭取6＋9(到年底），謝謝您。」，張組長於翌（17）日週五下午3時54分回覆：「方便時請回電謝謝」「要告知結果，麻煩儘速回我」「剛跟所長談完了」「你在那兒呢？」「我現在要回51館315室囉」（見卷第141頁LINE紀錄），經本院提示調查該LINE紀錄並命兩造表示意見，原告方面由到庭之律師向法官表示，經承辦律師問過當事人本人，但是當事人即原告並沒有給出具體答覆等語在卷（見卷第220頁最後筆錄倒數第2頁第15行），再依被告隨狀檢附兩造均不爭執其形式真正之被證6即被告工研院112年4月25日內部簽呈，承辦人邱○美2023/4/26、主管核閱張組長2023/4/26、核決饒○仁2023/4/26，記載該所半導體設備技術組葉羿辰工程師多年以來，本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好好投入工作，近年又因脊椎問題，自112年1月1日返院至今，已請完年度傷病假、特別休假，經與葉羿辰多次晤談及協商，葉羿辰接受於112年7月1日資遣，是擬簽准同意：「㈠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工作規則所訂計算標準發給資遣費（平均薪資*7.75個基數）。㈡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另行加發◎萬元離職金，葉羿辰同意加發之金額予以保密（如合意終止契約協議書）。㈢本所支應宿舍搬遷費。」，而加發之離職金及宿舍搬遷費則擬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所長室研間費NM5300A000支應，擬陳核定後，辦理後續作業等語，並有會簽部門意見欄「N453R2000全所○知股彙集成本」與「○簽呈修改計畫代號」兩行浮貼（見卷第155頁被證6簽呈），本院審酌前揭工研院內部簽擬之保密、另行加發◎萬元離職金，經核與系爭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指被告、下同）同意於民國112年7月1日前，除依乙方所定計算標準發給之資遣費外，加給甲方（指原告、下同）◎萬元離職金」（見附件），具體金額一致相同（數額不予揭露），可見此次112年7月1日離職，乃原告約於農曆年後，即予高度關注追蹤且在下班深夜時間，晚上10時01分還在跟張組長以LINE通訊軟體，催促結果，具體情形悉如前開被證2之LINE紀錄（見卷第141頁），縱使被告基於經費多來自民脂民膏，復對於原告多有體恤並已從優處理（從優處理、全文見卷第155頁被證6工研院簽呈主旨及其說明，不予贅引），除了運用機關經費而發給資遣費之外，尚且自行籌措財源即運用研究院所長室研間費，而為加發保密之◎萬元離職金（數額不予揭露），並定年中112年7月1日（含當日），勞雇雙方勞動契約，發生終止效力，同時雙方約有保密條款暨已約明關於兩造之前所為口頭或書面通訊、協議、聲明或同意，如與系爭協議書不一致或矛盾者，均以系爭協議書為準（見附件、第三條及第五條），矧當中「到年底）」及「金額（爭取6＋9）」（見卷第141頁原告與張組長間112年2月中旬LINE紀錄），與系爭協議書「到年中（7月1日含當日、終止日）」及「資遣費＋◎萬元離職金」（見卷第29頁112年4月下旬兩造間系爭協議書），兩相比較，與原告期待「年底」及「6＋9」，個人主觀上之期待，存有落差，惟依上述具體情節，究竟難謂該份系爭協議書，係雇主濫用經濟優勢地位及當日原告精神不佳、受被告壓迫而為締結云云（見本件協議簡化爭點第（一）點）。因此，原告於112年5月8日向新竹縣政府申訴（見原證8第1張、卷第33頁），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已依申請人之請求，以指派調解人之方式，進行調解（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參看），嗣112年7月21日經新竹縣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被告機關指派張組長及訴外人即被告法務陳朝宇於該調解期日到場，重申112年7月1日如附件約定意旨（見原證8第2張、見卷第35～36頁），並無原告民事準備㈠狀指摘所謂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情形（見卷第120頁原告該份書狀第2頁第二點陳述），則兩造勞動關係已合法終止於112年7月1日（含當日），本件原告於沉寂逾1年之113年9月13日，復提起本件民事起訴狀到院，其第聲明求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續付工資、續為提撥勞退金至專戶，因欠缺基礎，俱無理由，皆不能准許，均應駁回。　

十、綜上，本件原告第聲明所為之請求，依本院調查審理結果，皆無所據，應予駁回，原告既受全部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駁回，如主文第1項所示。

十一、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均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　　

十二、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前經本院114

　　年2月5日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民事裁定核定為586萬8,169元，第一審起訴裁判費為5萬9,113元（見卷第174～175頁民事裁定正本、卷第205頁筆錄第5行被告方面表示沒有意見、卷第218頁筆錄第10行原告方面表示該件裁定上面『68900元』這個數字正確），前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一部暫免繳納，並據原告預繳3萬4,894元，有綠聯收據乙紙存卷（見卷第4頁），訴訟過程中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定其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若原告方面提起上訴時，仍有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暫免規定之適用，該規定暫免範圍為：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錄：

  （以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民國112年12月21日保職簡字第112021418449號函，出處：原證5，見卷第27～28頁；被證8，卷159～160頁，亦同） 

附件：即系爭協議書，出處：原證6，見卷第29頁，經本院遮蔽原告個資，又因有保密條款（尤其本判決論述之數額不予揭露、◎萬元離職金），故以紙本複印編為裁判書附件。

　　　

　　　　　　　　　　　　　　　　 



